附件
四川师范大学教职工离职审批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政治面貌
	

	学  历
	
	学  位
	
	职称（职务）
	

	现工作部门
	
	现聘岗位
	

	到校工
作时间
	
	联系电话
	

	离职类别
	□调出       □辞职      


	离职后拟进入单位
	

	个人简历
	

	离职
申请
	                      申请人：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部门）  意见
	 （请注明是否经单位党政联席会研究同意及申请人工作和薪酬待遇截止时间）

               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学生工作部或研究生院意见
	               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分管校领导

审批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
审批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本表一式两份（学校人事处一份，本人档案一份），用A4纸双面打印。

      2.学生辅导员离职需学生工作部或研究生院签署意见。
      3. 一般人员离职报分管人事的校领导审批；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或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聘在六级职员及以上岗位的教职工离职须经人事工作领导小组会研究后，报学校校长办公会会审批。

      4.每年的3月上旬、6月上旬、9月上旬、12月上旬共四次集中受理教职工离职申请。

